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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社会考场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福清、长乐、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大队，支队驾管所、行政处：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福州市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社会考场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22年1月30日
福州市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

社会考场管理办（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社会考场管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及其考试规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88号）、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驾驶人考试管理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19〕52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驾驶人考试场地及考试系统规范管理的通知》（公交管〔2018〕439号）等相关规定和标准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社会考场（以下简称“社会考场”）是指为弥补驾驶人考试资源不足和便利驾驶人考试，依托社会力量投资建设，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选用、管理的供小型汽车驾驶人进行科目考试的考场。

第三条 社会考场实行自愿投建、自负风险。根据我市考试能力的实际情况，按照满足考试需要、合理优化布局、方便群众出行以及优先在城郊结合部、城市人口发展增量较多区域建设的总要求进行布建。

第四条 考试场地、考试设备和考试系统应当经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五条 购买社会考场的考试场地租赁费按照物价或财政部门核定的价格计取，从向考生收取的考试费中列支。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收费标准调整，租赁费也相应调整。
第六条 社会考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法人拥有考场国有建设用地及建筑物的使用权，土地用途应符合规划要求；确需改变土地用途用于社会考场建设的，应当事先经政府批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作为社会考场；

（三）考场建筑物应具有合法产权，不存在违章搭盖等情形；

（四）考试场地建设、路段设置、车辆配备、设施设备、考试系统以及考试项目、评判要求应当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改革政策和福州本地考试工作实际要求实时配套完善、升级提质；

（五）建立场地、车辆、设施日常检查，考试系统日常维护，考试工作台账记录管理，考试异常情况处置等完备的考场运行管理制度；
   （六）配备保障考场规范运行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考试系统维护技术人员；
（七）考场实行封闭式管理、考训分离。不进行考试时考试车辆和考试系统不得用于驾驶训练，与考试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第七条 社会考场承接主体确定流程：
（一）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需要适时向社会公告社会考场的购买服务需求，公告中应包含本办法第六条第二、三项的要求；

（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公平竞争、择优选定的原则，依法通过公开招标等程序确定社会考场承接主体；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与确定的社会考场承接主体按照规定的程序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事项，建立考场管理、评价考核和惩戒退出等制度；
（四）社会考场承接主体根据签订的合同，按照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其设施设置规范》、《机动车驾驶人考场使用验收规范》、《车辆管理所等级评定方法和标准》以及相关规定规范、标准要求等建设考场；

（五）社会考场建设完成后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验收，并提交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文件资料；

（六）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初验合格后，向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考场使用验收申请，经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合格报告的，方能用于考试。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2年。

第九条 此前出台的政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条 本办法由福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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